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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
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价值
51500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
款之规定，应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今年 6月 25日，银川铁
路运输法院在兴庆区和晟鲜花港公
开巡回审判被告人李某林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一案，当庭判处被
告人李某林有期徒刑 6个月，缓刑
1年，并处罚金 5000元。50余名市
场商户及周边群众旁听庭审，现场
感受司法权威，“沉浸式”接受法治
教育。

银川铁路运输法院严格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利用
多个环境节日开展法律宣传，选取
典型案例举办法院开放日活动，邀
请环境资源主管部门、大中专院校
学生、案件发生地群众旁听庭审，接
受环境资源法治教育，真正起到“审
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

与此同时，银川铁路运输法院贯
彻恢复性司法理念，找准环境资源案

件替代性修复方式与示范点生态修复
需求的结合点，先后建设吴忠市黄河
段—滨河大道古城湾砌护段、灵武白
芨滩、镇北堡昊苑村、贺兰山（大磴沟）
4个生态环境法治宣传教育及修复示
范点，将生态破坏地建成集补植复绿、
社会参与、宣传教育于一体的生态公
园，推进基地建设与自然环境深度融
合，努力打造宁夏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品牌。

“画眉鸟、蒙古百灵鸟、红胁绣眼
鸟，之前大家都在买卖，真不知道买卖
它们也会犯罪。今后我们一定得注意
了。”6月25日，在和晟鲜花港，旁听了
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巡回审判被告人李
某林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一案后，
一位市场经营户表示，爱护鸟类、保护
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是每个公
民应尽的义务。

生态环境事关民生福祉，绿水
青山需要司法保护。“贺兰山下果
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美好画
卷将永远镌刻在宁夏发展的历史长
河中。

2023年 2月 10日，银川铁路运输
法院依法对武某某、郭某某等 6名被
告人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一案进行公开宣判。被告人郭某某、
武某某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3年 5个
月、3年，并各处罚金 10万元。其余 4
名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2年 8个
月至1年6个月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
5万元至 2万元不等。法院同时判决
各被告人共同承担污染处置费、鱼类
生物资源损失费、恢复费等各项费用
共计859万余元。

被告人郭某某系宁夏平罗某化工
公司实际控制人。2019年底，郭某某将

其公司车间租赁给被告人武某某生产
二乙基二硫醚（系农药中间体）。2021
年10月1日至10月2日晚，6名被告人
互相配合，将生产产生的工业废水16车
300余吨偷排至平罗县第三排水沟，造
成下游鱼类大量死亡。案发后，当地政
府启动应急处置措施，花费治理费用
790余万元。经鉴定，该案造成鱼类资
源损失及恢复费用48万元。

“在该案审理阶段，只有被告人郭
某某缴纳 195万元，其余被告人均无
力赔偿污染水环境相关损失。这起案
件贯彻落实全面追责原则，依法追究
犯罪分子的刑事、民事责任，同时也在

审判中贯彻了修复性司法理念，注重
对被污染水体的恢复与补救。”银川铁
路运输法院副院长朱武说，此类案件
一旦造成环境污染，带来的生态损害
后果将无法弥补。且由于前期应急处
置及后期修复、治理费用巨大，在行为
人无法承担的情况下，必将由政府财
政买单，给公共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对于这类案件必须重拳出击，严厉惩
处，才能有力震慑环境资源领域违法
犯罪活动。

依法审理环境资源案件是人民法
院推进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直接抓
手。2021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30

日，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共受理环境资
源类案件 91件，其中，环境资源刑事
案件 56件 139人 5单位（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 18件），占全部案件数的
61.54%；环境资源行政案件 33件，占
全部案件数的 36.26%；环境资源民事
案件2件，占全部案件数的2.20%。审
结各类环境资源案件 83件，结案率
91.21%。通过优质高效审理各类案
件，让行为人承担不同类型的法律责
任，实现对环境资源的最大限度司法
保护，为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提供司法服务和
保障。

“擅自砍伐树木触犯了法律，对生
态环境造成损害，我很后悔。感谢法
院给我机会，我会用实际行动投身生
态修复。”被告人马某当庭认罪悔罪，
并于 2024年 7月 10日在司法人员的
监督下，前往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开始扎草方格，履行《补植复绿
协议书》中的责任内容。

2021年 9月，马某花费 5500元购
买了永宁县某农庄内农田中间水渠两
侧的新疆杨，后在没有办理采伐许可
证的情况下，擅自砍伐新疆杨共 503
棵，获利 13万余元。经鉴定，被采伐
的新疆杨立木蓄积量为 112立方米，

价值4.49万元。公诉机关建议判处马
某有期徒刑 3年，并处相应罚金。“考
虑到被告人马某滥伐林木行为相比一
般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而言，社
会危害程度较低，如果他能通过替代
性责任承担的方式弥补因砍伐行为造
成的生态环境损失，适用缓刑能够取
得更好的裁判效果。”银川铁路运输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白梅介绍，鉴
于马某自愿认罪认罚，且无前科劣迹，
该院建议检察机关对马某的量刑作出
调整。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同意调
整，并建议对马某适用缓刑。2024年
6月 24日，银川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判

决：被告人马某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
期徒刑 3年，缓刑 4年，并处罚金 5000
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

由于生态环境案件的特殊性，在银
川铁路运输法院看来，此次事件让马某
承担刑事责任是一方面，重点是对已经
毁损的林地进行修复，让生态环境得以
恢复。马某承诺补种其滥伐林木数量
1—3倍的树木用于生态修复，并与法
院、检察院签订了《补植复绿协议书》，自
愿缴纳补植复绿保证金 5万元作为担
保。因为夏天不是植树季节，法院经与
白芨滩保护区沟通，让马某先到保护区
的沙地里扎草方格。马某以实施恢复

生态劳作的方式，通过植树或种草抵扣
其应当退赔的违法所得。

“判决不是案件的终结，及时有
效修复才是最终目标。我们期盼让

‘砍伐者’变为‘保护者’。”朱武介绍，
这是该院首次在滥伐林木案件中适
用恢复性司法制度。该院持续加大
环境保护禁止令签发力度，不断丰富
完善河湖山漠生态修复责任承担方
式，探索推行环境修复令、补植令、放
流令、劳务代偿令等举措，完善生态
环境修复效果评估、环境修复资金管
理等配套措施，努力实现惩罚犯罪与
恢复生态的双赢。

2023年 2月，银川铁路运输法院
依法宣判了一起某能源化工公司与被
告人李某等8人倾倒98吨废油泥污染
环境案，被告人共同赔偿生态修复费
用 11万余元。为防止损害后果进一
步扩大，案件审理中，银川铁路运输法
院与公诉机关沟通，共同敦促案发地
生态环境部门对被污染地块进行了修
复，及时防止了油污向地下渗透污染
地下水和危害动植物。

这种行政与司法的无缝衔接在
环境资源类案件审判中已是一种常
态化的操作。银川铁路运输法院与
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会签《重大涉环
境资源刑事案件会商制度》，明确三
部门职责分工，实现司法协作常态
化；与石嘴山市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等部门印发《关于建立部门间联合
打击破坏自然资源违法犯罪工作机
制的意见（试行）》，加强打击破坏环

境资源违法犯罪的合力。
2021年4月至2023年3月，被告人

罗某福多次到宁夏收购野生鸟类幼鸟
及蛋卵，孵化饲养后出售获利，还将2只
珍稀动物疣鼻天鹅对外出售。另外4名
被告人在平罗县黄河湿地等地捕获野
生苍鹭、灰雁等幼鸟及蛋卵出售给罗某
福及案外人。涉案幼鸟达1000余只、蛋
卵6000余枚。2023年12月，银川铁路
运输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数罪并罚，判
处罗某福等5人有期徒刑4年10个月至
1年不等，对个别被告人适用缓刑，追缴
各被告人违法所得等。一审判决已发
生法律效力。

“法院的主责主业是审判，但涉案
动物的救助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环
境资源审判的本源和终极目的。”审判
中，得知被告人掏取的苍鹭蛋孵化出
的 1300余只苍鹭幼鸟面临喂养及生
存困境后，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及时与
公安、检察、林草、自然资源等部门多
次召开联席会议，协调解决了苍鹭幼
鸟的接收养护及资金问题。经过长达
4个月的精心养护，曾经孱弱瘦小的苍
鹭幼鸟羽翼丰满、振翅欲飞。2023年
8月，1000多只苍鹭被顺利放飞回归
自然。

案件审结后，银川铁路运输法院

建议相关机关制定野生动植物及其
制品的移送、保管制度，确保涉案动
植物及其制品得到妥善处置。宁夏
相关部门于 2023年印发《关于办理
野生动物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要
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在案件办理中依法查获、扣押的野
生动物（含卵、蛋）及其制品，应当及
时通知案发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农业农村（渔
政）主管部门指派专业技术人员到
场指导办案部门协同开展证据固定
及认定工作。对不具有放归条件需
要救护的活体野生动物和其他不易
保管的涉案野生动物（含卵、蛋、外
来物种）及其制品，应当及时移交案
发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
主管部门、农业农村（渔政）主管部
门依法处置。

“上述规定明确了各部门责任，杜
绝案子判了、蛋臭了、鸟死了这一悲剧
的发生。”朱武说，该案的审理，充分彰
显了银川铁路运输法院能动司法，维
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司法担当。该案也成为最高人民
法院 2024年发布的《司法服务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之一。

践行恢复理念实现补植复绿

强化协同联动守护绿色生态

环资普法入人心 生态底色更鲜亮

2024年5月，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召开由多个部门参加的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联席会议。

2024年6月25日上午，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在兴庆区和晟鲜花港公开巡
回审判被告人李某林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一案。

2024年7月10日，被告人马某在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扎草
方格。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
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021年6月3日，银川铁路运输法
院受理被告人郭某某等 6人非法占用
农用地一案。被告人郭某某等人在
2015年至2020年期间，共同对承包的
草原进行开垦，用于种植农作物，开垦
面积 725.85亩，致使草原原有植被遭
到破坏，土壤沙化严重，草原用途发生
变化。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在审理过程
中，通过释法析理，促使 6名被告人主
动缴纳草原修复费用15.2万元。鉴于
6名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法院依
法对其适用了缓刑。

该案是银川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
辖后受理的第一起环境资源刑事案
件。自 2021年 1月 1日起，银川铁路
运输法院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银川、
石嘴山、吴忠三市由基层法院管辖的
第一审环境资源类案件，设立环境资
源审判庭，实行民事、行政、刑事“三合
一”归口审理机制。

“环境资源类案件集中管辖不仅
有利于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
护、整体修复、区域统筹和综合治理，
还有利于优化整合审判资源，集中精
力培养专业型、复合型的环境资源审
判队伍，对创新构建符合生态系统性

和流域性特征的环境资源审判体系具
有重要意义。”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分党
组书记、院长马立新介绍，环境资源类
案件跨越刑事、民事、行政 3个诉讼门
类，涵盖公益诉讼和生态损害赔偿等
新型诉讼制度，审判理念与裁判规则
具有特殊性和创新性。将环境资源刑
事、民事、行政案件统一归口至环境资
源审判庭审理，并延伸至生态环境修
复执行，有利于促进环境资源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侵权损害赔偿
与行政处罚相配套，统一民事、刑事和
行政审判的裁判标准，并通过让行为
人承担不同类型的法律责任，对环境

资源形成全方位、综合性的立体司法
保护。

集中管辖后，银川铁路运输法院
高度重视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积极
探索构建专门化环境资源审判体
系，提高司法专业化能力。抽调综
合能力强的干警组建审判团队，设
立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环境资源
审判执行推进工作小组，建设审判
技术专家库等配套制度规则，并根
据环境资源案件不同特点，分别制
作符合环境资源审判规律和特点的
庭审笔录和裁判文书模板，切实提
高环资审判能力水平。

构建环境资源审判机制体系

严厉打击环资领域违法犯罪
20242024年年77月月1010日日，“，“行走万里黄河行走万里黄河 报道法治中国报道法治中国””黄河流域九省区法治黄河流域九省区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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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1日，银川
铁路运输法院组织对涉案
苍鹭进行放飞。

本报记者 吴彩华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23
年6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8月15日设
立为全国生态日。2024年8月15日，我国迎来第二个全国生态日。

光秃秃的矿山重新披上绿装、曾经黑臭的河湖再次泛起清波、许多
销声匿迹的珍稀野生动物再现踪影、小区附近的边角料空地建起“口袋
公园”……近年来，银川铁路运输法院立足生态优先战略，厚植生态文
明底色，自觉把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融入宁夏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工作，强化“大保护”理念，深入探索司法参与生态环境社会
治理的体制机制，以司法力量守护“母亲河”安澜，用法治赋能修复“父
亲山”生态，为美丽宁夏绿水青山的“颜值”提供优质司法服务和保障。


